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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193

信息披露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

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和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石观群 胡菊勇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６１２５３７７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９６５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６１２５３７７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９６３

电子信箱

ｓｇｑ＠ｃｎｈｕ．ｃｏｍ ｈｕｊｕｙ＠１６３．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３，６３１，４１７，４８４．１７ ３，８０３，９９１，６６７．８４ －４．５４％ ３，４４５，２６３，６２０．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５０，１７２，８０５．１４ １，１６４，３９２，５７０．０３ －２６．９９％ １，１００，０８６，９０９．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８９５，０５２，８２３．９７ １，１３１，４７５，４７０．９３ －２０．９％ １，１０２，２２１，８４２．３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８５，８６４，８７６．４７ １，２７０，０７７，４３９．８６ －２２．３８％ １，３０４，７５０，９９０．６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１７ １．６０ －２６．８８％ １．６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１７ １．６０ －２６．８８％ １．６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４．７３％ ２２．５％ －７．７７％ ２７．４％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７，８３５，０７５，９０４．５４ ７，１５１，４１３，９６３．８８ ９．５６％ ６，１５３，１７５，１５５．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６，０５２，３２９，４２８．０５ ５，６３５，２１０，０６４．０６ ７．４％ ４，８３５，９９３，０４８．３６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３６，９５６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

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４３，０９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和成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５６．３６％ ４０９，１１８，８３８ ５，８５０，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

行

－

华安宏利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４５％ １７，７９９，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

行

－

南方成份

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６９％ １２，２８１，１３０

中国建设银

行

－

兴全社会

责任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３６％ ９，８７９，９７８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３２％ ９，５８０，４１２

交通银行

－

华

安策略优选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１７％ ８，５２９，１９６

交通银行

－

安

顺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１％ ８，０００，０００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

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８３％ ６，０００，０００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鄄

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境外法人

０．７４％ ５，３８８，９２２

交通银行

－

华

安创新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７３％ ５，３２５，２６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３６３

，

１４１．７５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５４％

；利

润总额

１０１

，

９２０．３２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４．６４％

； 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８５

，

０１７．２８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６．９９％

。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

１

）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本期公司出资设立浙江新和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办妥

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３０６８２０００１０８９８３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２６

，

８７５

万元，公司出资

２６

，

８７５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００％

，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２

）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子公司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与山东和能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能电力）和山东海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东海王）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收购和能电力和山东海王持有的山东

海恒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恒公司）

９０％

和

１０％

的股权。 海恒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故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

２．

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海恒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被山东新和成吸收合并，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办妥工商

注销手续。 原海恒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由山东新和成承接。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１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

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杭州花港海

航度假酒店召开。 应到董事十一名，实到九名，独立董事李伯耿、王永海因出差

分别委托独立董事陈劲、许倩进行表决，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胡柏藩主持，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许倩、李伯耿、王永海、陈劲

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二、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２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

告》；

三、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

要》，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董事会提议

２０１２

年度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２５

，

９４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５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３６２

，

９７３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下年。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

评价报告》；

七、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八、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九、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

责人的议案》，聘任石方彬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附后），公司原内部

审计负责人张晓波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内审负责人；

十、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聘任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为本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附：石方彬简历

石方彬，女，

１９７６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高级会计师、国

际注册内部审计师。现任公司财务部部长，兼任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浙

江新和成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新赛科药业有限公司监事。 石方彬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１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传

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杭州花港海航

度假酒店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五名，实到监事五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董小方先生主持，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并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年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

价报告》，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现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

及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实际需要，并能得到有效执行，该体系的建立对公司经营

管理的各个环节起到了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

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１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暨

投资者接待活动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举办投资者接待活动，现将活动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１

、活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３０－１１

：

３０

２

、活动地点：上虞新和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杭州湾上虞工业

园区纬五路

３２

号，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２７３１４５８

）

３

、公司拟参与人员：董事长胡柏藩先生、总裁胡柏剡先生、财务总监兼董事

会秘书石观群先生、销售总监王学闻先生等

４

、预约方式：参与投资者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１６

：

００

前通过传真、邮件与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登记。

联系人：张莉瑾、胡菊勇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６１２５３７７

，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９６５

邮件：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ｃｎｈｕ．ｃｏｍ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９６３

５

、注意事项

（

１

）证明文件：参与活动的个人投资者请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

东卡原件及复印件； 机构投资者请携带机构和个人相关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

公司将对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复印件，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

２

）保密承诺：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要求投资者签署《承诺

书》。

（

３

）为提高沟通效率，请投资者预先通过传真、邮件等形式向董事会办公室

提出所关心的问题，公司领导将在会上就投资者关注度较高的问题先作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地点：上虞新和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会议召集人：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６

、出席人员：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会议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６

、《关于继续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在议案一《董事会工作报告》之后，独立董事代表将向股东大会进行述职。

四、股东大会参会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４

月

１６

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２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２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

份证到公司登记；

（

３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

份证到公司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扫描件办理登记（以

４

月

１６

日

１６

：

００

时前

到达本公司为准）

３

、会议登记地点：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江北路

４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６１２５３７７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９６５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９６３

联系人：张莉瑾、胡菊勇

４

、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附：

（一）股东登记表

拟参加会议：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２

年度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关注问题：

（二）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单位）依照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６

、《

关于继续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审计机构的议

案

》

（

１

）对临时议案的表决指示：

（

２

）如果委托人未作出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受托人）签名：

代理人（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以上股东参会登记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

效。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现根据贵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募集资金

２０１２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０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３

，

０２２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３８．０５

元，共计募集资金

１１４

，

９８７．１０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５

，

２９１．４７

万元后的募集

资金为

１０９

，

６９５．６３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

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审计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

接相关的外部费用

２３５．０２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０９

，

４６０．６１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３４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６５

，

４０７．１８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９８３．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１５

，

７８８．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４７９．４５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８１

，

１９５．６３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１

，

４６２．７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２９

，

７２７．７７

万元（包括累

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

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

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

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

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分别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

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精细化工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

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

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有

４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行

３５１９５８３６１６６５ ２２

，

６６４

，

３５７．４０

活期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２００００１５６６７４２２ １９１

，

７２８

，

６８４．３６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精细化工

支行

３５３２５８３６１６６６ ５８

，

０５０

，

７３７．８８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２４５５０２１８７８７１ ２４

，

８３３

，

８８３．７０

活期

合 计

２９７

，

２７７

，

６６３．３４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１．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年产

１２０００

吨维生素

Ｅ

生产线易地改造工程项

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该项目虽然由子公司浙江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实施，

但目前浙江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ＶＥ

油和股份本部生产的

ＶＥ

油一般经过

下道工序的加工后才对外销售，因此其产生的效益无法单独核算，所实现的收

益体现在公司的整体业绩中。

２０１２

年度浙江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的

ＶＥ

油产量

为

６

，

９４４．０５

吨。

２．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年产

６０００

吨异戊醛项目”、“年产

３０００

吨二氢茉

莉酮酸甲酯项目”、“年产

９００

吨叶醇（酯）项目”和“年产

６００

吨覆盘子酮项目”均

位于山东潍坊，由子公司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实施。 由于这四个项目系在

原有厂区内建设、生产，存在共用公用工程的情况，因此其产生的效益无法单独

核算，体现在该公司的整体效益中。

２０１２

年度，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异戊

醛、二氢茉莉酮酸甲酯、叶醇、乙酸叶醇酯（叶醇和乙酸叶醇酯均系年产

９００

吨

叶醇（酯）项目的产品）和覆盘子酮的产量分别为

６２６．０８

吨、

１

，

２７８．４０

吨、

３８８．２４

吨、

４８．８９

吨和

８４８．４３

吨。

３．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年产

５０００

吨复合聚苯硫醚新材料项目”尚处于建

设期，因此尚未产生收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６０００

吨氨基葡萄糖食品添加剂项目”变更为“年产

５０００

吨复合聚苯硫醚新材料项目”，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新和成特种材料

有限公司实施。

１．

原募投项目投资计划及变更原因

“年产

６０００

吨氨基葡萄糖食品添加剂项目”原计划投资

１９

，

３００．００

万元，其

中固定资

产投资

１７

，

３００．００

万元，配套铺底流动资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项目建设期一年。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为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年平均利润总额

６

，

０９７．１１

万元，财

务内部收益率

２２．９４％

，投资回收期为

５．６５

年。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该项目产品价格等市场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因

此暂缓实施项

目以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该项目因市场变化

尚未开工，该项目按照目前的市场情况依旧不具有可行性。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公司经审慎分析和论证，拟将该项目变更为“年产

５０００

吨复合聚苯硫醚

新材料项目”。

２．

新项目的基本情况

聚苯硫醚（

ＰＰＳ

）是特种工程塑料的一种，其产需量位居尼龙、聚碳酸酯

等五大通用工

程塑料之后，有第六大工程塑料之称。 聚苯硫醚具有耐高温、耐辐射、阻

燃、低粘度、高尺寸稳定性、良好的耐熔剂和耐化学腐蚀性、优良介电性能及耐

磨损等特性，可用于纺织、电子电器、汽车零部件制造等许多行业。 近年来，

ＰＰＳ

的全球市场需求在

８００００

吨

／

年以上，且每年的世界平均消费量以年均

１５％

左右的速度递增，我国消费量近年来以年均

２０－３０％

的速度递增。 目前，国内的

ＰＰＳ

生产企业和国内的产品从产品性能上和成本上都尚无法与国际企业竞争。

公司的

ＰＰＳ

项目已经从生产工艺上实现突破，形成了自己的专有技术，中试产

品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在性能和成本上都具备了与国际生产企业竞争的能力。

公司“年产

５０００

吨复合聚苯硫醚新材料项目”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新

和成特种材

料有限公司实施，计划投资

３５

，

４１２．３０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３１

，

７７７．２５

万元，

配套铺底流动资金

３

，

６３５．０５

万元，项目建设期一年。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平均

销售收入为

５５

，

１５３．８４

万元，年平均利润总额

１６

，

７９４．０３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

３５．８３％

，投资回收期为

５．８７

年。

３．

募集资金监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公司子公司浙江新和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甲方）与平

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乙方）、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丙方）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平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的原三方监管协议自新协议生效之日起失效。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０１２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９，４６０．６１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５，７８８．４５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９，３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８１，１９５．６３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９，３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１７．６３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项目

（

含

部分变更

）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１）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２）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３）＝（２） ／ （１）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年产

１２０００

吨维生素

Ｅ

生产

线易地改造工程项目

否

４７，１１０．３７ ４７，１１０．３７ １１，６７７．１４ ３９，２９４．６１ ８３．４１ ２０１２．１２

收益无法单

独核算

［

注

］

否

２．

年产

６０００

吨异戊醛项目 否

１０，０９８．１２ １０，０９８．１２ ３，３７８．４８ ８，１９９．２９ ８１．２０ ２０１２．１２

收益无法单

独核算

［

注

］

否

３．

年产

３０００

吨二氢茉莉酮酸

甲酯项目

否

１７，４０１．８８ １７，４０１．８８ １７，４０１．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收益无法单

独核算

［

注

］

否

４．

年产

９００

吨叶醇

（

酯

）

项目 否

１０，７４６．９８ １０，７４６．９８ １２１．０９ ９，９４２．６７ ９２．５２ ２０１１．０９

收益无法单

独核算

［

注

］

否

５．

年产

６００

吨覆盘子酮项目 否

５，７４５．４４ ５，７４５．４４ ５，７４５．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

收益无法单

独核算

［

注

］

否

６．

年产

６０００

吨氨基葡萄糖食

品添加剂项目

是

１９，３００．００

已发生变更

已发生变

更

否

７．

年产

５０００

吨复合聚苯硫醚

新材料项目

是

１９，３００．００ ６１１．７４ ６１１．７４ ３．１７

尚未建设完

成

尚未建设

完成

否

合 计

１１０，４０２．７９ １１０，４０２．７９ １５，７８８．４５ ８１，１９５．６３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氨基葡萄糖食品添加剂项目因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已取消该项目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因近期氨基葡萄糖食品添加剂市场价格大幅下跌

，

公司已取消该项目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

年产

６０００

吨氨基葡萄糖食品添加剂项目

”

已变更为

“

年产

５０００

吨复合聚苯硫醚新材料项目

”，

由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新和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实施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公司在各项目投资总额范围内

，

根据市场和实际情况

，

在各项目明细子目间调剂使用

：

根据需要增

加设备或建筑安装投入

。

［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情况说明详见本报告三（三）

所述。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１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

券报》上发出通知，公告公司所有股东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９

：

３０

在公司一楼报告厅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如期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９

：

３０

在公司一楼报告厅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３１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占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股票交易结束时股份总数的

４０．６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

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

果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钱森力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２

、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３

、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４

、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５

、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６

、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７

、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８

、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申请银行贷款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９

、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１０

、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分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逐一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本次应选举非独立董事

４

名，出席本次会议股东（代理人）拥有的选举非独

立董事的总表决权票数为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４＝４２０

，

０６８

，

７５６

，表决结果为：

钱森力获同意

１０５

，

６２１

，

７３７

票

余云霓获同意

１００

，

４９２

，

６７８

票

鲍治国获同意

１００

，

１０３

，

７４９

票

葛怀伟获同意

９９

，

７９０

，

４６０

票

本次应选举独立董事

３

名，出席本次会议股东（代理人）拥有的选举独立董事的总表决权票数为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３＝３１５

，

０５１

，

５６７

，表决结果为：

茅仲文获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票

郝淑红获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票

周逢满获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票

上述表决同意票皆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５０％

，钱森力、余云霓、鲍治国、葛怀

伟、茅仲文、郝淑红、周逢满等

７

人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其中茅仲文、郝淑红、周逢满等

３

人为独立董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１１

、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逐一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本次应选举监事（非职工代表）

２

名，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代理人）拥有的选举监事的总表决权票数为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２＝２１０

，

０３４

，

３７８

，表决结果为：

杨畅生获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票

胡 闯获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票

上述表决同意票皆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５０％

，杨畅生、胡闯

２

人当选第三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与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余梅祖共同组成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最近二年

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１２

、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

＜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１３

、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

＜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５

，

０１７

，

１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马传伟、张建设、黄筱调、夏维剑先生向大会作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

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

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的提案、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关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发出书面通知，通知所有董事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３

：

３０

在公司五楼

会议室召开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如期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应到董事

７

人，

实到董事

７

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钱森力先生主持。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选举钱森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选举余云霓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１．

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

主任委员：钱森力

委员：钱森力、余云霓、鲍治国、葛怀伟、茅仲文

２．

审计与监督委员会：

主任委员：周逢满

委员：周逢满、郝淑红、钱森力

３．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茅仲文

委员：茅仲文、郝淑红、周逢满、钱森力、余云霓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郝淑红

委员：郝淑红、茅仲文、周逢满、钱森力、鲍治国

四、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钱森力先生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决定聘任鲍治国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王春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秘书通讯方式：办公电话

０５５５－３５０６１０７

；传真

０５５５－３５０６９３０

；邮箱

ｗｃｑ＠ｍａｓｆｙ．ｃｏｍ

。

五、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回转支承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的议案”。

经董事长钱森力、总经理鲍治国联合提名，聘任余云霓先生为回转支承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

六、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鲍治国先生提名，聘任王春琦先生、孙岳江先生、童建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徐国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的总经理、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鲍治国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王春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

王春琦先生、孙岳江先生、童建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徐国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七、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秘书王春琦先生提名，聘任姚妮娜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通讯方式：办公电话

０５５５－３５０６９００

；传真

０５５５－３５０６９３０

；邮箱

ｄｓｈ＠ｍａｓｆｙ．ｃｏｍ

。

八、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与监督委员会提名，聘任杨畅生为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

九、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委托光大银行马鞍山分行向马鞍山市世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壹年，贷款年利

率

１６％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对外提供委

托贷款的公告》。

十、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设立新华村镇银行的议案”。

公司拟参与以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农商行”）为主发起方投资设立的新华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称村镇银行”）项目。 其中，本公司出资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不超过设立新华村镇银行总股本的

１０％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投资参股设

立新华村镇银行的公告》。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

１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鲍治国：男，

３５

岁，研究生在读。 历任马鞍山方圆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电气主管、回转支承厂副厂长、设备维修车间主

任，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公司设备部部长、销售公司副经理、技改指挥部副总指挥、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长沙方圆回

转支承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４１９４６

股，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春琦：男，

３９

岁，研究生学历。历任安徽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大学辅导员、团总支书记，助教、讲师，交通银行马鞍山分行

综合办公室主任，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锻压制造部经理、副总经理，马鞍山方圆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５０００

股，

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岳江：男，

５０

岁，研究生学历。 历任马鞍山市马钢巨龙有限责任公司总师办副主任、品质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兼企管

部、人力资源部部长，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人力资源企划部部长、信息管理部部长、董事；马鞍

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浏阳方圆液压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浏阳方圆液

压有限公司董事。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

，

０７０

，

３９４

股，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监高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童建国，男，

４２

岁，研究生在读。 历任马钢巨龙公司回转支承厂工艺员、生产调度、回转支承厂副厂长，方圆公司回转支

承厂厂长，生产准备部生产主管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生产部部长，生产计划及物资采购并兼制造二部总经理，马鞍山方圆回

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生产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

，

３８１

，

３１４

股，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徐国平：男，

４３

岁，大学学历。历任北京伟嘉集团财务主管、财务经理、华东区财务经理、南方中心财务总监，马鞍山方圆

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马鞍山方圆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现任本公司财务

总监、财务部部长，兼任马鞍山方圆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浏阳方圆液压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长沙方

圆回转支承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２２００

股，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

２

：姚妮娜、杨畅生简历

姚妮娜：女，

３０

岁，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获管理学学士、法学学士学位，研究生在读。

２００７

年进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

作，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证券事务部副经理、集团管理部副经理，证券投资部经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投资部

经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２００

股，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监高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畅生：男，

３５

岁，研究生在读。历任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审计监察部经理，长沙方圆回转

支承有限公司监事、浏阳方圆液压有限公司监事、马鞍山方圆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监察部经理、长沙方圆回转支承有限公司监事、浏阳方圆液压有限公司监事、马鞍山方圆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０３００

股，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发出书面通知，通知所有监事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３

：

３０

在方

圆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

议由监事杨畅生先生主持。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有效。

与会监事以赞成票

３

票，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杨畅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委托贷款事项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公司委托光大银行马鞍山分行向马鞍

山市世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壹年，贷款年利率

１６％

。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贷款方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马鞍山市世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３

、住所：花山区解放路

１６

号

４

、法定代表人：裴世平

５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贰级），销售五金、建材、交电、装潢材料、房屋租赁、机械、机电设备租赁、物业管理。

６

、股权结构： 自然人裴世平出资

３８１０

万元，占投资总额

７６．２％

，自然人裴荣伟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占投资总额

２０．０％

，自然人

张克芳出资

１９０

万元，占投资总额

３．８％

。

７

、 公司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安徽江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马鞍山市世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

３２

，

２２０．８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２

，

０４２．９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２．６２％

。

８

、本次贷款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１

、委托贷款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

、委托贷款用途：资金周转

３

、委托贷款期限：壹年

４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１６％

５

、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日期：委托贷款合同经相关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６

、风险保障措施：为规避风险，由马鞍山市世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足额的房地产（天泽水岸部分门面房

４９４９．７９

平方

米、花山区清华园门面房

２８０７．３２

平方米）作为抵押担保。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在保证经营所需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贷款给

马鞍山市世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对马鞍山市世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

力、信用情况等进行了全面的评估，认为马鞍山市世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较强的偿债能力，该笔贷款风险较小，同时对

该笔贷款公司要求其提供足额的房地产抵押担保。此次委托贷款有利于充分利用资金杠杆，对公司整体效益的提升具有积

极作用。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过去十二个月内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情况。 公司承诺在此项委托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无超募资金。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委托贷款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委托贷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借款人提供的抵押房地产，按照银行的贷款规定办理他项权证，有效降低了还款和利息支付的风险，可有效提高公司暂时

性闲置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收益，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进行本次委托贷款。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及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本次委托贷款占归属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净资产的

５．６４％

，除本次贷款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七、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参股设立新华村镇银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参与以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马鞍山农商行”）为主发起方投资设立的新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称村镇银行”）项目。 其中，本公司

出资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不超过设立新华村镇银行总股本的

１０％

。

２．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设立新华村镇银行

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涉及总金额未超出《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中规定的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须提交股

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风险投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主要投资方介绍

主发起人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介绍：

名 称：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１

亿元

注册地址：马鞍山雨山区红旗南路

１６５９

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４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７３１

法人代表：孙 晓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

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

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在安徽马鞍山农村合作银行整体改制

的基础上，由自然人、境内非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制地方性金融机构。是全国首家地级市农村商业银行，也是马鞍

山市唯一一家法人银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末，资产总额

２５０．２１

亿元，存款规模

１９２．１７

亿元，贷款规模

１３４．７６

亿元，不良贷款余额

１．８５

亿元，不良率为

１．３７％

，资本充足率超过

１３．２％

，各项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

本次投资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主发起人为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不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

２０％

，单个企业法人不超过股本

总额的

１０％

。

出资方式均为发起人以自有现金出资。 公司拟出资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参股比例不高于

１０％

。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拟设立新华村镇银行为股份制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代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或政

策许可的其他业务。

四、对外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新华村镇银行为股份制金融机构，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享有由股东入股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

利，并以全部法人资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依法接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 实行一级法人、授权经营的管理体

制，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在新华村镇银行的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各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新华村镇

银行承担责任。

公司拟作为新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村镇银行”）的发起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

格，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财务状况良好，入股前上一年度盈利，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

１０％

以上，入股资金来源真实合法，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符合《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号）第三十四条相关规定。

本公司发起人资格尚需通过中国银监会相关部门的审核，审核通过后本公司将进行相关公告，并尽快完成出资，公告

相关投资进展情况。

五、对外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公司投资参股组建新华村镇银行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的，旨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地区金融

服务和发展水平，利用国家金融改革的契机积极拓展金融业务，取得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二）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项目总体风险较低：一是由于监管当局和地方政府对发展村镇银行事业十分支持；二是投资域内经济基础相

对较好，金融资源较丰富，具备设立村镇银行的条件；三是由于主发起行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规模较大，

资本实力较强、风险管控能力强；四是由于拟组建的村镇银行将按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的要求，建立起

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完善风险识别与评估，制订符合监管要求又能结合村镇银行特点的内部管理制度并持续不断地加以

改进，能在经营活动的开展过程中稳健管理、控制风险。

本公司发起人资格尚需通过中国银监会相关部门的审核，有不确定性风险。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投资能有效强化公司与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关系，不断丰富公司的经营结构、拓展业务领域，提升公司的综合竞

争力。

六、备查文件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